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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科锐配电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部分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完成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特别提示：

1、北京科锐配电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司” ）本次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

共涉及激励对象9人， 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数量共285,090股， 占本次回购注销前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

0.0570%，回购价格为6.224208元/股，本次回购注销的限制性股票上市日期为2017年1月13日。 本次回

购注销完成后，公司总股本由500,271,975股减少至499,986,885股。

2、公司于2019年5月29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完成限制性股票的回

购注销手续。

一、公司2016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简述

1、2016年11月25日，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16年限制性股票激

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制订公司2016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

议案》和《关于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2016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

公司董事安志钢、郭文亮作为公司本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系关联董事，已回避表决。 公司

独立董事就本次激励计划发表了明确的同意意见。

2、2016年11月25日，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16年限制性股票激

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制订公司2016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

议案》和《关于核实公司2016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激励对象名单的议案》。

3、2016年11月28日至2016年12月8日，公司通过内部OA平台发布了《公司2016年限制性股票激励

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公示名单》，将公司首次授予激励对象的名单及职务予以公示。在公示期内，公司

监事会未收到关于首次授予激励对象的任何异议，并于2016年12月10日披露了《监事会关于公司2016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名单审核及公示情况的说明》（编号：2016-119）。

4、2016年12月14日，公司2016年第八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16年限制性股票

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制订公司2016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

的议案》 和 《关于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2016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

案》，同意公司实施本次激励计划，并授权公司董事会办理本次激励计划相关事宜。

5、2016年12月23日，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第六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公

司向激励对象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首次授予日为2016年12月23日，授予价格为11.84元/股。

公司监事会、独立董事、律师对相关事项发表了意见。

6、2017年1月3日，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北京科锐配电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

验资报告》（大信验字[2017]第1-00004号），审验了公司截至2016年12月30日止新增注册资本实收情

况，认为：截至2016年12月30日止，公司已收到246名激励对象缴纳的9,370,000.00股出资款共计人民

币壹亿壹仟零玖拾肆万零捌佰元整（￥110,940,800.00元），其中计入股本为9,370,000.00元，计入资

本公积（股本溢价）为101,570,800.00元。 截至2016年12月30日止，公司变更后的累计注册资本实收金

额为人民币227,650,000.00元，实收股本为227,650,000.00元。

7、2017年1月12日，公司披露了《关于限制性股票首次授予完成的公告》（编号：2017-001），本次

授予的限制性股票数量为937万股，本次授予的激励对象为246人；参与本激励计划的董事、高级管理人

员共6人，为总经理申威，董事、副总经理安志钢，副总经理王建，副总经理朱明，财务总监李金明，董事、

董事会秘书郭文亮。 本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上市日期为2017年1月13日，限售期分别为自限制性股票上

市之日起12个月、24个月、36个月，解锁比例分别为40%、30%、30%。

8、2017年6月9日，公司实施完成《2016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以资本公积金

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7股，公司首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数量由937万股变更为1,592.90万股，占公司总

股本38,700.50万股的比例为4.12%。

9、2017年8月28日，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调整首期授予的限制性股票

回购价格的议案》，根据公司《2016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的规定，公司在发生资本公积转增

股本后，将公司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由11.84元/股调整为6.88元/股。 公司监事会、独立董事、律

师对该事项发表了意见。

10、2017年12月13日，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 第六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

《关于调整预留限制性股票数量的议案》和《关于向激励对象授予预留限制性股票的议案》，根据公司

《2016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的规定，公司在发生资本公积转增股本后，将公司预留限制性股

票数量由63万股调整为107.1万股。 公司董事会同意授予48名激励对象107.1万股预留限制性股票，授予

日为2017年12月13日，授予价格为4.97元/股。 公司独立董事、律师对该事项发表了意见。

11、2018年1月8日，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第六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关

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同意回购注销已离职激励对象张成伟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

3.4万股限制性股票；审议通过《关于 2016�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股票第一个解除限售期解

除限售条件成就的议案》， 认为公司2016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第一个解除限

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同意245名符合条件的激励对象在第一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可解除限售的

限制性股票数量为635.80万股，占公司目前股本总额38,700.50万股的1.64%。

12、2018年3月20日，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第六届监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关

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同意公司回购注销已离职激励对象刘卓妮、韩明、唐国政、李金平

合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234,600股限制性股票。

13、2018年4月10日，公司2018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

议案》，公司2016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之原激励对象张成伟、刘卓妮、韩明、唐国政、李金平已离职不

符合激励对象条件，同意公司回购注销上述5人合计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268,600股限制性股票。

14、2018年6月12日，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第六届监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

《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同意回购注销已离职激励对象冯娜、连威、栾万娜、娄东刚合

计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164,220股（含认购的配股21,420股），公司监事会、独立董事、律师

对上述事项发表了意见；审议通过《关于调整预留限制性股票数量、授予价格及激励对象人员名单的议

案》，因预留限制性股票的4名激励对象魏云、童旭逵、祁忠龙及杨菁在预留限制性股票授予登记完成前

由于个人原因自愿放弃公司本次授予的预留限制性股票，且公司已完成2017年度配股发行，根据《公司

2016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的规定，同意对预留限制性股票的数量、授予价格及激励对象人

员名单做出相应的调整，调整后预留限制性股票数量由107.1万股调整为115.2624万股，激励对象人员由

48名调整为44名，授予价格由4.97元/股调整为4.4025元/股。 公司监事会、独立董事、律师对该事项发表

了意见。

15、2018年6月29日，公司2018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

议案》，同意回购注销已离职激励对象冯娜、连威、栾万娜、娄东刚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164,220股

限制性股票（含认购的配股21,420股）。

16、2018年8月28日，公司披露《关于预留限制性股票授予完成的公告》（编号：2018-131），本次授

予的预留限制性股票数量为115.2624万股，占授予前公司股本总额的0.23%，授予价格为4.4025元/股，

预留限制性股票激励对象为44人，本次授予的预留限制性股票上市日期为2018年8月29日。 本次预留限

制性股票授予完成后，2016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已授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数量为1,349.29万

股，授予的激励对象人数为276人。

17、2018年8月28日，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验资报告》（大信验字【2018】第

1-00108号），对公司截至2018年8月15日止的注册资本及股本进行了审验。 经审验，截至2018年8月15

日止， 公司已支付回购款合计2,921,300.20元， 其中回购减少公司股本432,820.00元， 减少资本公积

（股本溢价）2,488,480.20元。

18、2018年9月7日，公司披露《关于部分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完成的公告》（编号：2018-133），本

次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共涉及激励对象9人，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数量共432,820股，占公司2016年限

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所涉及的限制性股票总数1,985.09万股的2.18%，占本次回购注销前公司总股本的比

例为0.09%。 本次回购注销完成后，公司总股本由500,704,795股减少至500,271,975股。

19、2018年12月24日，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九次会议、第六届监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

《关于调整首次授予及预留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的议案》，同意因公司实施完成《2018年半年度利润分

配方案》，将首期授予的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由6.88元/股调整为6.2242元/股，将预留限制性股票回购价

格由4.4025元/股调整为4.3425元/股；审议通过《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同意公司回购

注销已离职激励对象李大鹏、杜穗、郑爱芳、袁凤珍、刘大祥合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198,900股限

制性股票；审议通过《关于2016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股票第二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

成就的议案》， 公司2016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第二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

件成就，同意232名符合条件的激励对象在第二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可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数量

为5,854,290股，占公司目前股本总额500,271,975股的1.17%。

20、2019年4月25日，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四十一次会议、第六届监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

《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同意公司回购注销已离职激励对象余迎芳、陈敏、葛志凯、桑

会凯合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86,190股限制性股票。

21、2019年5月21日，公司2018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公

司2016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之原激励对象李大鹏、杜穗、郑爱芳、袁凤珍、刘大祥、余迎芳、陈敏、葛志

凯、桑会凯已离职不符合激励对象条件，同意公司回购注销上述9人合计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285,090股

限制性股票。

22、2019年5月22日，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验资报告》（大信验字【2019】第

1-00057号），对公司截至2019年5月22日止的注册资本及股本进行了审验。 经审验，截至2019年5月22

日止，公司已支付回购款合计1,774,459.50元，其中回购减少公司股本285,090元，减少资本公积（股本

溢价）1,489,369.50元。

二、关于本次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情况说明

（一）回购注销原因

根据公司《2016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第十三节 公司与激励对象发生异动的处理公

司”中“……（二）当激励对象发生以下情况时，在情况发生之日，对激励对象已获授尚未解除限售的限

制性股票公司有权回购注销：1、激励对象因辞职、公司辞退、裁员而离职；……” 的规定，公司2016年限

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之原激励对象李大鹏、杜穗、郑爱芳、袁凤珍、刘大祥、余迎芳、陈敏、葛志凯、桑会凯已

离职，公司决定回购注销上述9人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

（二）本次回购注销的数量、回购价格、定价依据及资金来源

1、回购注销数量

2017年6月9日，公司实施完成《2016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以227,650,000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1.50元（含税），不送红股，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10股

转增7股。 根据《2016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第九节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调整方法和程

序” 的相关规定，已离职激励对象李大鹏、杜穗、郑爱芳、袁凤珍、刘大祥、余迎芳、陈敏、葛志凯、桑会凯合

计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由280,000股变更为476,000股。根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

司深圳分公司于2018年5月25日出具的《配股认购情况汇总表》，经公司确认，上述9位已离职激励对象

合计持有的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全额认购了配股85,680股。 2018年1月18日，李大鹏、

杜穗、郑爱芳、袁凤珍、刘大祥获授限制性股票中的40%部分即102,000股因限制性股票第一个解除限售

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已解除限售并上市流通；2018年1月18日、2019年1月14日因限制性股票第一个解

除限售期及第二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余迎芳、陈敏、葛志凯、桑会凯持有的限制性股票已解

除限售合计174,590股。 上述9位已离职激励对象剩余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合计285,

090股。

公司本次拟回购注销的为已离职激励对象李大鹏、杜穗、郑爱芳、袁凤珍、刘大祥、余迎芳、陈敏、葛

志凯、桑会凯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合计285,090股，占公司2016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已授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7,205,814股的比例为3.9564%，占总股本500,271,975股的比例

为0.0570%。

2、回购价格及定价依据

根据《2016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的规定，以及公司实施的配股、《2018年半年度利润分

配方案》情况，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调整首次授予及预留限制性股票回购

价格的议案》，对首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进行了调整，已离职激励对象李大鹏、杜穗、郑爱芳、袁

凤珍、刘大祥、余迎芳、陈敏、葛志凯、桑会凯合计持有的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285,090股

的回购价格如下：

P=[（11.84� -0.15）/（1+0.7）+4.31*0.3]/（1+0.3）-0.06≈6.224208元/股

若在办理上述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过程中，公司发生派送股票红利、公积金转增股本、股票拆细或

缩股等事项，应对回购数量和回购价格进行相应的调整。

3、回购资金来源

公司本次拟用于回购限制性股票的资金全部为自有资金。

4、本次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的验资情况

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于2019年5月22日出具了《验资报告》（大信验字【2019】第

1-00057号），对公司截至2019年5月22日止的注册资本及股本进行了审验。 经审验，截至2019年5月22

日止，公司已支付回购款合计1,774,459.50元，其中回购减少公司股本285,090元，减少资本公积（股本

溢价）1,489,369.50元。

5、本次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的完成情况

本次回购注销的限制性股票数量共285,090股，占回购前公司总股本的0.0570%，公司于2019年5月

29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完成限制性股票的回购注销手续。

三、本次回购注销完成后公司总股本的变动情况

本次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完成后，公司总股本由500,271,975股减少至499,986,885股，具体情况

如下：

单位：股

项目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增减 本次变动后

数量 比例 增加 减少 数量 比例

一、限售条件流通股/非流通股 11,807,367 2.3602% 285,090 11,522,277 2.3045%

高管锁定股 4,601,553 0.9198% 4,601,553 0.9203%

股权激励限售股 7,205,814 1.4404% 285,090 6,920,724 1.3842%

二、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488,464,608 97.6398% 488,464,608 97.6955%

三、总股本 500,271,975 100.00% 285,090 499,986,885 100.00%

本次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完成后，公司股权分布仍具备上市条件。

四、本次回购对公司业绩的影响

本次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事项不会对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实质性影响， 也不会影

响公司管理团队的勤勉尽职。 公司管理团队将继续认真履行工作职责，尽力为股东创造价值。

特此公告。

北京科锐配电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五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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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一、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利润分配方案等情况

1、北京科锐配电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18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获2019年5月

21日召开的2018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分配方案为：以公司未来实施分配方案时股权登记日的可参与

利润分配的股本为基数，以未分配利润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股利0.6元（含税），不送红股，不以

公积金转增股本。 若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利润分配方案后实施前公司总股本发生变动，将依照变动后的股

本为基数实施，按照分配比例不变的原则对分配总额进行调整。 详见公司于2019年5月22日在指定信息

披露媒体《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2018年度

股东大会决议公告》（编号：2019-044）。

2、自上述分配方案首次披露至本次利润分配实施申请之日，公司已完成回购注销9名已离职激励对

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共285,090股， 公司总股本由500,271,975股变更为499,986,885

股。

3、根据《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公司回购的股份自过户至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之日起

即失去其权利，不享受利润分配、公积金转增股本、增发新股和配股、质押、股东大会表决权等相关权利。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 公司通过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回购股份数量10,389,031

股，公司开立的回购专用证券账户持有的10,389,031股公司股票不享有利润分配权，不参与本次利润

分配。

4、 公司本次分配方案以实施分配方案时股权登记日总股本499,986,885股剔除已回购股份10,

389,031股后的股本489,597,854股为分配基数，按照分配比例不变的原则对分配总额进行调整。

5、本次实施的权益分派方案与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权益分派方案及其调整原则是一致的，本次实

施分权益分派方案距离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时间未超过两个月。

二、权益分派方案

公司2018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 以公司现有总股本剔除已回购股份后的股本489,597,854股为基

数， 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0.6元人民币现金（含税； 扣税后， 通过深股通持有股份的香港市场投资者、

QFII、RQFII以及持有首发前限售股的个人和证券投资基金每10股派0.54元；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

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个人股息红利税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本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待个人

转让股票时，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a；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证

券投资基金所涉红利税，对香港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按10%征收，对内地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

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

【a注：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持股1个月（含1个月）以内，

每10股补缴税款0.12元；持股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每10股补缴税款0.06元；持股超过1年的，不

需补缴税款。 】

三、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2019年6月6日，除权除息日为：2019年6月10日。

四、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权益分派对象为：截止2019年6月6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

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公司全体股东。

五、权益分派方法

1、 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A股股东现金红利将于2019年6月10日通过股东托管

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2、以下A股股东的现金红利由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股东账号 股东名称

1 08*****343 北京科锐北方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2 08*****917 中国电力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

在权益分派业务申请期间（申请日：2019年5月30日至登记日：2019年6月6日），如因自派股东证券

账户内股份减少而导致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不足的， 一切法律责任与后果由我公

司自行承担。

六、关于除权除息价的计算原则及方式

公司本次利润分配实际现金分红总额=489,597,854股×0.06元/股=� 29,375,871.24元。 因公司回

购专用证券账户中的股份不参与利润分配，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后，根据股票市值不变原则，按股权登记

日的总股本折算每股现金红利=实际现金分红总额÷股权登记日的总股本=29,375,871.24元÷499,

986,885股=0.058753元/股。

在保证本次权益分派方案不变的前提下，2018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后的除权除息价格按照上述原

则及计算方式执行，即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后除权除息价格=股权登记日收盘价格-0.058753元/股。

七、调整相关参数

根据公司《2016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第十五节 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原则” 的规定，

激励对象获授的限制性股票完成股份登记后，若公司发生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派送股票红利、股份拆细、

缩股、配股、派息等影响公司股本总量或公司股票价格事项的，公司应对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的回购

价格做相应的调整。

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后， 公司2016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及预留部分的限制性股票回购价

格将进行调整。 公司将根据相关规定履行调整程序并公告。

八、咨询办法

咨询机构：公司证券部

咨询地址：北京市海淀区西北旺东路10号院东区4号楼北京科锐

咨询联系人：刘后弟、卢佳琪

电话：010-62981321

传真：010-82701909

八、备查文件

1、公司2018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四十一次会议；

3、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确认的有关权益分派具体时间安排的文件。

特此公告。

北京科锐配电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五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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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利润分配方案情况

1、浙江锋龙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司” ）2018年年度权益分

派方案已经公司于2019年4月29日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二次

会议及2019年5月21日召开的 2018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公司2018年年度利润分配方

案为：以现有总股本88,880,000股为基数，按每10股派发现金股利人民币2元（含税），共

计17,776,000.00元；本年度不送红股，不进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具体内容详见刊登于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

cninfo.com.cn）上的公告；

2、自2018年年度利润分配方案披露至实施期间，公司股本总额未发生变化；

3、本次实施的分配方案与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分配方案一致；

4、本次权益分派距离股东大会通过该方案时间未超过两个月。

二、本次实施的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2018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88,880,000股为基数，向全体

股东每10股派2.000000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 QFII、RQFII以及持有首发前限售

股的个人和证券投资基金每10股派1.800000元；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

限售流通股的个人股息红利税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本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待个人

转让股票时，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注】；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

无限售流通股的证券投资基金所涉红利税， 对香港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按10%征收，

对内地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

【注：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持股1个月（含1

个月）以内，每10股补缴税款0.400000元；持股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每10股补缴税

款0.200000元；持股超过1年的，不需补缴税款。 】

三、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2019年6月5日，除权除息日为：2019年6月6日。

四、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2019年6月5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

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

股东。

五、权益分派方法

1、 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A股股东现金红利将于2019年6月6日

通过股东托管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2、以下A股股东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股东账号 股东名称

1 08*****519 绍兴诚锋实业有限公司

2 01*****087 董剑刚

3 08*****250 绍兴上虞威龙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4 08*****964 宁波哥特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5 08*****449 桐庐浙富桐君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在权益分派业务申请期间（申请日：2019年5月29日至登记日：2019年6月5日），如因

自派股东证券账户内股份减少而导致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不足的，一

切法律责任与后果由我公司自行承担。

六、调整相关参数

1、调整股东承诺最低减持价

公司股东绍兴诚锋实业有限公司、绍兴上虞威龙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宁波哥特投资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实际控制人董剑刚及其配偶厉彩霞在《浙江锋龙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说明书》中，就最低减持价承诺如下：所持股份在锁定期满后两年

内减持的，其减持价格不低于发行价（若公司股票在此期间发生派息、送股、资本公积转增

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的，发行价应相应作除权除息处理）。

其他直接或间接持有公司股份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李中、雷德友、卢国华、钟黎

达、张建龙、黄科达、付进林、夏焕强、王思远在《浙江锋龙电气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股票招股说明书》中，就最低减持价承诺如下：如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在锁定

期满后两年内减持的，其减持价格不低于发行价（若公司股票在此期间发生派息、送股、资

本公积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的，发行价应相应作除权除息处理），并承诺不因职务变

更、离职等原因而放弃履行上述承诺。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价格为12.36元/股，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后，将对上述承

诺减持价格做相应调整， 调整后上述人员在承诺履行期限内的最低减持价格为12.16元/

股。

七、咨询机构

咨询地址：浙江省绍兴市上虞区梁湖工业园区倪禄路5号浙江锋龙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咨询联系人：王思远、罗冰清

咨询电话：0575-82436756

传真电话：0575-82436388

八、备查文件

1．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确认有关分红派息具体时间安排的文件；

2.�第二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

3．2018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4．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浙江锋龙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5月30日

证券代码：

000546

证券简称：金圆股份 公告编号：

2019-055

号

金圆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子公司对外投资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金圆环保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控股子公司江西新金叶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

金叶” ）于2019年05月20日与上饶县星灿环保科技研发中心（有限合伙）及陈奇峰签订股权收购协

议，以14,150万元的价格收购江西汇盈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西汇盈” ）100%股权，具体

内容详见公司于2019年05月21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的 《关于控股子公司对外投资的公告》（ 公

告编号：2019-052号）。

江西汇盈已于近日完成相关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并取得了变更后的营业执照。 具体情况如下：

名 称 ：江西汇盈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 ：壹亿元整

类 型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成立日期 ：2017年06月26日

法定代表人：李正东

营业期限 ：2017年06月26日至2037年06月25日

住 所 ：江西省上饶市铅山县工业园区

经营范围 ：工业废物的处置及综合利用；再生资源回收；有色金属、稀有金属、矿产品加工、销售；

货物进出口；环保科技技术研发、环保产品的生产、销售。（依法需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

可开展经营活动）

上述工商变更完成后，公司控股子公司新金叶持有江西汇盈100%股权。

特此公告。

金圆环保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05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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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一三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股份质押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文一三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于2019年5月30日收到安徽省瑞真商业管理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瑞真商业” ，系本公司实际控制人的一致行动人）的通知，瑞真商业将其持有的

本公司剩余未质押股份进行了质押。 具体情况如下：

一、股份质押的具体情况

出质人名称：安徽省瑞真商业管理有限公司；质权人名称：光大兴陇信托有限责任公司；质押登记

日：2019年5月29日；证券类别：无限售流通股；本次质押股份数量：3,283,150股，占其持股总数的

30.0779%，占本公司总股本比例的2.0723%。

瑞真商业与光大兴陇信托有限责任公司签署了 《质押合同》， 将其持有的本公司股票进行了质

押，质押期间该股份不能转让，所质押的股份均为无限售流通股。

瑞真商业持有本公司10,915,483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6.8898%。 本次质押后累计质押股份数

量为10,915,483股，占其持股总数的100%，占公司总股本的6.8898%。

二、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的质押情况

截止目前，公司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包括瑞真商业）合计持有本公司42,925,120股股

份，占公司总股本的27.0941%。本次股份质押后，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累计质押本公司股份42,

925,120股，占其持股总数的100%，占公司总股本的27.0941%。

本次股份质押出于公司实际控制人及其控制的企业融资所需。 本次股份质押不适用履约保障比

例，也不设补仓线、平仓线、提取线，因此本次质押产生的风险可控。

特此公告。

文一三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九年五月三十日

证券代码：

002130

证券简称：沃尔核材 公告编号：

2019－063

深圳市沃尔核材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重要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否决议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况；

3、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会议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19年5月30日（星期四）下午2:30

（2）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9年5月30日（星

期四）上午 9:30－11:30，下午 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

为2019年5月29日（星期三）下午15:00至2019年5月30日（星期四）下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深圳市坪山区兰景北路沃尔工业园办公楼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董事长周和平先生

6、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15人，代表公司有表决权的股份359,349,432股，占公司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28.4780%。 其中，现场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8人，代表公司有表决权的股份

359,172,032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8.4639%；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7人，代表公司有表决权的

股份177,4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41%。

部分董事、监事出席会议，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律师代表列席会议。

三、议案审议及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与长园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签订〈股权转让协议〉补充协议的议案》，具体表

决结果如下：

同意12,432,404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6777%；反对166,600股，占出席

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223%；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审议通过。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9,684,40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3088%；反对166,600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6912%；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

关联股东周和平先生已回避表决。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具

体表决结果如下：

同意346,766,228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543%；反对1,552,324股，占

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457%；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审议通过。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15,8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76%；反对1,552,324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9924%；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

关联股东王宏晖女士、王占君先生、马葵女士、康树峰先生、王志勇先生及彭雄心先生已回避表决。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减少注册资本并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具体表决结果如下：

同意357,797,108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680%；反对1,552,324股，占

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32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审议通过。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8,298,68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4.2420%；反对1,552,324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5.758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0%。

该议案已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同意通过,�以

特别决议审议通过。

（四）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的报告》，具体表决结果如下：

同意357,792,108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666%；反对1,557,324股，占

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334%；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审议通过。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8,293,68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4.1912%；反对1,557,324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5.8088%；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0%。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广东华商律师事务所陈曦律师、梁晓晶律师就本次股东大会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为：本次股东大

会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和出席对象资格、表决程序和结果均符合《公司法》、《证券法》、《股东大会

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深圳市沃尔核材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广东华商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深圳市沃尔核材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5月30日

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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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诺迪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重大资产重组实施进展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本公司于2016年3月7日、2016年4月27日分别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临时会议

和公司201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了收购依姆多相关资产涉及重大资产重组

的相关事项。 按照股东大会和董事会的授权，公司及有关各方积极推进资产交接等相关工

作，并发布了进展公告。

公司于2019年4月30日披露了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实施进展情况后，目前，依姆多市场

交接、上市许可（MA）/药品批文转换、商标过户及生产转换等工作进展情况如下：

1、上市许可（MA）/药品批文转换涉及44个国家和地区，已完成转换工作的国家和地

区共26个（本次新增2个）。

2、商标过户：本次资产交接共涉及93个商标，已完成过户的商标共78个（本次新增1

个）。

3、市场交接、生产转换无重大变化。

公司将继续积极推进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实施的相关工作，并按照相关规定及时披露实

施进展情况，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公司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

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刊登的公司公告，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西藏诺迪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5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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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象屿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超短期融资券获准注册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2018年11月20日，厦门象屿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18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

过了《关于申请发行不超过40亿元人民币超短期融资券的议案》，同意公司向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

会（以下简称“交易商协会” ）申请注册发行总额不超过人民币40亿元（含40亿元）的超短期融资券。

近日，公司收到交易商协会出具的《接受注册通知书》（中市协注[2019]SCP178号），公司超短期融

资券获准注册，通知书主要内容如下：

一、公司超短期融资券注册金额为40亿元，注册额度自《接受注册通知书》落款之日起2年内有效，

由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交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国家开发银行、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和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联席主承销；

二、公司在注册有效期内可分期发行超短期融资券，发行完成后，应通过交易商协会认可的途径披

露发行结果。

公司将根据上述《接受注册通知书》要求，按照《银行间债券市场非金融企业债务融资工具发行注

册规则》、《银行间债券市场非金融企业债务融资工具公开发行注册工作规程》、《非金融企业债务融资

工具信息披露规则》及有关规则指引规定，做好信息披露工作。

特此公告。

厦门象屿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5月31日

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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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光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度第一期中期票据

2019

年度付息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为保证阳光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度第一期中期票据（债券简称：18阳光城MTN001；债券代

码：101800675）兑付工作的顺利进行，方便投资者及时领取付息资金，现将有关事宜公告如下：

一、本期债券基本情况

1.发行人：阳光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债券名称：阳光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度第一期中期票据

3.债券简称：18阳光城MTN001

4.债券代码：101800675

5.发行总额：人民币10亿元

6.本计息期债券利率：8.00%

7.兑付日：2019年6月8日（遇节假日顺延至下一工作日）

二、兑付办法

托管在银行间市场清算所股份有限公司的债券， 其付息资金由银行间市场清算所股份有限公司划

付至债券持有人指定的银行账户。 债券付息日或到期兑付日如遇法定节假日，则划付资金的时间相应顺

延。 债券持有人资金汇划路径变更，应在兑付前将新的资金汇划路径及时通知银行间市场清算所股份有

限公司。 因债券持有人资金汇划路径变更未及时通知银行间市场清算所股份有限公司而不能及时收到

资金的，发行人及银行间市场清算所股份有限公司不承担由此产生的任何损失。

三、本次兑付相关机构

1.发行人：阳光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徐慜婧

联系方式：021-80328700

2.主承销商：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李健

联系方式：010-56367836

3.托管机构：银行间市场清算所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部门：运营部

联系人：谢晨燕、陈龚荣

联系方式：021-23198708、021-23198682

特此公告。

阳光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九年五月三十一日

证券代码：

600887

证券简称：伊利股份 公告编号：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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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伊利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16

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

励计划股票期权第一期第二次行权结

果暨股份上市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行权股票数量：468,750份

●本次行权股票上市流通时间：2019年6月6日

一、本次股票期权行权的决策程序及相关信息披露

（一）2019年1月7日，公司第九届董事会临时会议和第九届监事会临时会议审议通过

了 《公司关于2016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第一期行权/解锁条件成就的议案》。 公司

2016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第一期行权/解锁条件已经成就， 本次符合股票期权行权条

件的人数为246人，对应的股票期权行权数量为19,278,750份。 公司监事会对2016年股票

期权与限制性股票第一期行权/解锁条件， 特别是激励对象2017年度个人绩效情况进行了

审核，监事会同意符合条件的246名激励对象股票期权行权，对应的股票期权行权数量为

19,278,750份。公司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独立意见。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19年1月8日在

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内蒙古伊利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16年股票期权与

限制性股票第一期行权/解锁条件成就的公告》。

（二）2019年2月26日， 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和第九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审

议通过了《公司关于注销部分股票期权和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本次股票期

权激励对象中2人因职务变更、3人因离职及5人因个人业绩考核未达标的原因，不再具备股

票期权激励对象资格，拟注销其持有的已获授但未行权的股票期权共计1,087,500份。 公

司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独立意见。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19年2月28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

网站披露的《内蒙古伊利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注销部分股票期权和回购注销部分

限制性股票的公告》。

上述拟注销股票期权1,087,500份中包括2人因职务变更、3人因离职需注销的第一期

行权数量281,250份， 故符合公司2016年股票期权第一期行权条件的激励对象由246人调

整为241人，行权数量由19,278,750份调整为18,997,500份。

（三）2019年3月21日，公司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注销部分股

票期权和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19年3月22日在上海

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内蒙古伊利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

告》。

（四）2019年4月10日，公司第九届董事会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内蒙古伊利实业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对股票期权行权价格及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进行调整的议案》,鉴于公

司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并通过了《公司2018年度利润分配预案》，根据公司激励计划

相关规定，派息事项发生后，股票期权的行权价格调整为14.47元。 公司独立董事对此发表

了独立意见。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19年4月11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内蒙古

伊利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对股票期权行权价格及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进行调整的

公告》。

（五）2019年4月26日，公司发布了《内蒙古伊利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16年

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股票期权第一期第一次行权结果暨股份上市公告》。 公司

2016年股票期权第一期第一次行权的激励对象为237人，行权数量为18,528,750份，具体

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二、本次激励计划行权的基本情况

（一）激励对象行权的股份数量

姓名 职务 行权数量（份） 本次行权占已授予期权总量的百分比

核心业务人员（4人） 468,750 1.04%

总计 468,750 1.04%

注：2017年4月21日，公司召开2016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董事会

换届选举的议案》，选举闫俊荣女士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董事，闫俊荣女士为激励计划激

励对象。

（二）行权股票来源：公司向激励对象定向发行的公司A股普通股

（三）行权人数：4人

三、本次激励计划行权股票的上市流通安排及股本结构变动情况

（一）本次行权股票的上市流通日：2019年6月6日

（二）本次行权股票的上市流通数量：468,750份

（三）本次行权股票均为无限售条件流通股，参与行权的董事行权新增股份按照相关

法律法规自行权之日起锁定6个月，转让时须遵守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等对上市公

司董事买卖本公司股票的相关规定。

（四）本次股本结构变动情况

单位：股

类别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数 本次变动后

有限售条件股份 38,333,446 0 38,333,446

无限售条件股份 6,058,322,912 468,750 6,058,791,662

总计 6,096,656,358 468,750 6,097,125,108

公司无实际控制人，本次股份变动后不涉及实际控制人变化。

四、验资及股份登记情况

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于2019年5月8日出具了《内蒙古伊利实业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验资报告》（大华验字[2019]000166号），审验了公司截至2019年5月6日止的

新增注册资本实收情况。 截至2019年5月6日止，公司已收到4名激励对象以货币缴纳的出

资合计人民币6,782,812.50元（大写：陆佰柒拾捌万贰仟捌佰壹拾贰元伍角整），其中计入

股本人民币468,750.00元（大写：肆拾陆万捌仟柒佰伍拾元整），计入“资本公积-股本溢

价”人民币6,314,062.50元（大写：陆佰叁拾壹万肆仟零陆拾贰元伍角整）。

本次行权新增股份已于2019年5月29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

司完成登记。

五、本次募集资金使用计划

本次激励计划行权募集资金将全部用于补充流动资金。

六、本次行权后新增股份对最近一期财务报告的影响

本次行权的股票期权数量为468,750份，占行权前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0.01%，对公司

最近一期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均不构成重大影响。

七、报备文件

（一）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出具的《证券变更登记证明》。

（二）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内蒙古伊利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验资报告》。

特此公告

内蒙古伊利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九年五月三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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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伊利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第六期持股计划实施进展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内蒙古伊利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公司” ）201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通过《内蒙古伊利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持股计划（草案）》（简称“持股计划” ）和《内

蒙古伊利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持股计划管理规则》等议案（具体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

所网站的公告），根据《关于上市公司实施员工持股计划试点的指导意见》及《上海证券交

易所上市公司员工持股计划信息披露工作指引》要求，现将公司持股计划实施进展情况公

告如下：

公司第六期持股计划已开立股票账户和证券资金托管账户，并于2019年5月29日通过

上海证券交易所证券交易系统购买公司股票3,459,159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0.06%，

成交均价为人民币29.954元/股，该部分股票锁定期为12个月。

根据持股计划的安排，前述股票购买完成后，第六期持股计划标的股票的购买已全部

完成。

特此公告

内蒙古伊利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九年五月三十一日


